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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东东宝宝丽丽华华新新能能源源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投投资资设设立立全全资资子子公公司司陆陆丰丰宝宝丽丽华华风风能能开开发发有有限限公公司司的的公公告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进一步深入贯彻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宝新能源+宝新金控”发展战略，做大做强新能源电力，巩固公司新能源电力

龙头地位，积极推进陆丰甲湖湾（海上）风电场 1450MW 风电机组的立项及建

设，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陆丰宝丽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暂定，

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陆丰宝丽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1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

人民币 1 亿元入股，股份占比 100%。 

（二）2016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以 9 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陆丰宝

丽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此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主体介绍 

本次项目投资主体为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 亿元，占注册资本 100%。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陆丰宝丽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法定代表人：叶耀荣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 亿元 

5、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高效节能清洁能源电力生产、

销售、开发（凭资质证书经营）、新能源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服务。 

（上述各项基本情况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一步推进陆丰甲湖湾（海上）风电场

1450MW 风电机组的立项及建设，是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清洁能源发电政策、深

入贯彻公司“宝新能源+宝新金控”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做大做强新能

源电力，实现公司新能源电力的两大板块——资源综合利用洁净煤燃烧技术发电

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并驾齐驱、快速发展，实现公司新能源电力的专业化、规模化、 

国际化、品牌化的战略目标，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新设全资子公司需组建新的团队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其经营管理水平能否适

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是影响该子公司经营效率和盈利水平的首要因素。公司

将为新设立公司提供人员、技术、市场及管理经验的有力支持，协助新设立公司

建立健全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五、其他 

（一）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尚需工商管理部门核准，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根据设立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